
四川成都税务疑难中个人所得税有效避税的方法汇集

产品名称 四川成都税务疑难中个人所得税有效避税的方法
汇集

公司名称 四川中天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品牌:中天
地区:四川省

公司地址 金牛区二环路西三段119号金湾楼30号

联系电话 13348881986 18123306137

产品详情
有效避税可以提高企业和个人的可支配收入，这是一个财务人员应该具备的的避税能力。
那么，个人所得税应该如何有效避税呢？这里就汇集了个人所得税5个有效避税的方法。
 
企业收入和成本费用不匹配怎样处理？
企业税负高、缺少成本发票怎么解决？
年度利润偏高怎样处理？
虚假发票做帐后果严重怎么办？
 
四川中天税务师事务所帮你处理四川省内及成都市内各种税务疑难问题及财税疑难问题。

 

一、提高福利降低个税法
(一)问题：我们公司聘用高管，计划支付年薪是120万，但是交的个税较多，高管不愿意，通过什么方法能够降低高管个税并且保证高管享受的权益和待遇？
(二)解答：
可以与高管达成协议，将年薪降低为80万，同时给高管提供一套现房和一辆车供使用。此外，鉴于该公司员工以技术性员工居多、聘用合同期相对较长等特点，又适当降低员工名义工资，同时为员工提供宿舍以及将缴纳的公积金、养老保险等金额适当提高，从而提高员工福利。粗略计算，该公司高管因此起码少缴40%的个税。
(三)总结：
1.增加薪金收入能满足消费需求，但由于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是超额累进税率，当累进到一定程度，新增工资薪金带给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就逐步减少。
2.因此，想办法降低名义收入，把个人现金性工资转为提供必需的福利待遇，这样既满足了消费需求，又可少缴个人所得税。

 

二、削峰平谷法
(一)问题：我们公司业务员，平常工资一般5000——8000左右，6月份是业务旺季提成收入高，合计工资收入30000元，请问如果你是会计，如何发放工资能够达到业务员较低的纳税标准？
假如公司业务员6月份提成收入高，合计工资收入30000元，如果将部分工资分摊到6个月，每月拿12000元，一个月10000元，这样合计纳税总额为6470元；如果正常纳税应该是30000元纳5620，加上接下来5个月的8000每月合计1725元一共是7345元，这样就多纳了接近1000元的税。
(三)总结：收入很不稳定的人尤其适用这种办法，叫削峰平谷。



三、劳务报酬工资化
(一)问题：疫情期间某公司老板雇别人经营自己的私企，而自己又在另一家公司工作，每月工资约为6000元。没有签任何合同，如何才能让这位私企老板更少的缴纳个税呢？
1.私企老板一开始没有与这家公司签任何合同，则6000元作为劳务报酬所得，

应纳税额=（6000-800）×20%=1080元。
2.建议他与该公司建立雇佣关系，则6000元加上专项附加扣除无需缴纳个税。
四、大笔收入分批拿
(一)问题：公司聘请高校教师业余时间在我们企业兼职做项目，项目完成后一次取得劳务报酬30000元整。如何发放工资让教师缴纳的税更少？
1.他如果一次性申报纳税，则：

应纳税所得额=30000-30000×20%=24000元
应纳税额=24000×20%×（1＋0.5）-2000=5200元

2.而如果与企业协商，分两个月支付两次，则：
每次应纳税额=（15000-15000×20%）×20%=2400元，总计纳税额为4800元。
两者相比，节约400元。

1.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劳务报酬所得按收入减除20%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对劳务报酬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20％，但对个人取得劳务报酬收入的应纳税所得额一次超过20000～50000元的部分，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的税额，加征5成，超过50000元的部分，加征10成。
2.这样计算后再减去2000的速算扣除数就是该教师的应纳税额。对劳务报酬所得征税以次数为标准。
3.可见，纳税人如能把一次收入多次取得，将所得分摊，增加扣除次数，就能降低应纳税所得额，从而节省税收支出。
五、差旅费和误餐补助问题
(一)问题：我们公司员工每个月都会出差，如何妥善处理差旅费和误餐补助的个税问题？补贴这部分避税，发工资的时候给到个人合适，还是直接报销的时候呢？
1.差旅费问题
(1)企业的差旅费一般采用据实报销、“半包”报销（一般是路费、住宿费据实报销，伙食费按日固定标准报销）和“全包”报销（即按日固定出差费用总费用报销）。

①实行据实报销：能够全部提供真实可靠的合法凭据（如车票、船票、机票等），出差人员就不存在取得个人收入问题。

②实行“半包”报销，能够提供真实可靠的合法凭据部分出差人员就不存在取得个人收入问题。对“包干”补助部分，如果按照规定发放的差旅费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应该没有异议；但如果超过规定发放标准的，则有可能被税务机关认定为变相发放工资补贴、津贴，计征个人所得税。

③实行“全包”报销，如果按照规定发放的差旅费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应该没有异议；但如果超过规定发放标准的，则有可能被税务机关认定为变相发放工资补贴、津贴，计征个人所得税。
(2)由于对企业差旅费补助标准没有统一明确的法律或政策依据，在个人所得税管理中明确真实合理的补助不征税，仅仅对利用补助渠道进行变相发放工资性补贴、津贴需要征个税。为此，容易引起税企的争议。
(3)建议：企业能够采用据实报销的，就据实报销；难以据实报销的，企业建立差旅费补助标准（尽可能接近规定发放标准）和报销制度，规范报销手续，只要能够实事求是地有足够的依据表明差旅费补助不是变相发放工资性补贴、津贴，就可以不征税。
2.误餐补助问题
(1)误餐补助相对比较简单，一般都是采用定额（即每餐补助标准）补助。与企业差旅费补助一样，按照规定发放的伙食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2)但事实上，对企业误餐补助的标准没有统一明确的法律或政策依据，仅仅原则性规定：以误餐补助名义发给职工的补贴、津贴，应当并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
(3)建议：企业建立误餐补助标准（尽可能接近规定发放标准）和补助制度，规范补助手续，只要能够实事求是地有足够的依据表明误餐补助不是变相发放工资性补贴、津贴，就可以不征税。
(三)注意事项
个人（或者部分人）大额发放、人人有份发放、临时性发放差旅费补助或者误餐补助，就很容易被认定为以差旅费补助或者误餐补助名义变相发放工资性补贴、津贴，就应当并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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